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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信阳农林学院/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110101686934472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文杰

联系地址和电话：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路北朝阳农场管理部院内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

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

定。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购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

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未曾作出虚假采购承诺；

（八）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

行为，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

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

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

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

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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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印章）：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印章)：

日期：2025 年 4 月 29 日

注：

1、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

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权代

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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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标人资格文件

（按招标公告及前附表要求提供）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承诺函

致（信阳农林学院/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110101686934472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文杰

联系地址和电话：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路北朝阳农场管理部院内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

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我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

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

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

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

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印章）：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印章)：

日期：202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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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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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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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

承诺函

致（信阳农林学院/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110101686934472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文杰

联系地址和电话：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路北朝阳农场管理部院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

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我单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

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

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

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

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印章）：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印章)：

日期：202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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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提供 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 3 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资料，新

成立公司不足一年的，按已缴纳月份提供。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

标人，应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1.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2 月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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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2 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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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提供书面声明， 企业自证。

声明书

致（信阳农林学院/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110101686934472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文杰

联系地址和电话：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路北朝阳农场管理部院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

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郑重声明：

我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

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

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

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

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印章）：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印章)：

日期：202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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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行政处罚信息

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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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

附：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截图：违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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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格式详见招标文件内《中小企业声明函》样本。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信阳农林学院）的（信阳农林学院 1-10、29-31 号公

寓楼及图书馆物业服务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信阳农林学院 1-10、29-31 号公寓楼及图书馆物业服务项目） ，属于（物

业管理）；承接企业为（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19 人，营

业收入为 2794.325163 万元，资产总额为 3207.92787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

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4 月 29 日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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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自测结果及 2024 年财务审计报告相关数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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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

公司，不得同时投标

承诺函

致（信阳农林学院/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110101686934472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文杰

联系地址和电话：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路北朝阳农场管理部院内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

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

司，不得同时投标。

（1）清岩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我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且存在直接控股关系，

清岩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未参与投标。

(2)我单位关联关系企业 9家，均未参与此次采购活动。

1)北京世纪之星商贸有限公司

2)中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3)清岩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4)北京六合春天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5)北京六合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6)北京左尚科技有限公司

7)馨净界（北京）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8)北京安顺祥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9)中海津联（天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已注销）

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

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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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

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

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印章）：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印章)：

日期：202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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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企查查关联企业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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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标人信誉证明

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

16】125 号）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拒绝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投标人应通过“信

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

失信主体”和“经营异常名录信息查询”，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

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渠道查询自身信用记录，提供查询网页截

图加盖单位公章。

1.“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截图：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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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截图：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3.“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截图：经营异常名录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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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截图：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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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非联合体投标

承诺函

致（信阳农林学院/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110101686934472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文杰

联系地址和电话：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路北朝阳农场管理部院内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

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我单位非联合体公司，非联合体投标。

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

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

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

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

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印章）：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印章)：

日期：202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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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投标人不应有违法行为，在近三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

合格的投标人不应有违法行为，在近三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投标人如果在本次

招标投标活动中，被有关管理部门认定有违法行为，招标人有权拒绝其投标、取消其

中标资格。

承诺函

致（信阳农林学院/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110101686934472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文杰

联系地址和电话：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路北朝阳农场管理部院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

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我单位无违法行为，在近三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我单位如果在本次招标投标活

动中，被有关管理部门认定有违法行为，招标人有权拒绝其投标、取消其中标资格。

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

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

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

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

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印章）：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印章)：

日期：202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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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投标人不得存在的情形

承诺函

致（信阳农林学院/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110101686934472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文杰

联系地址和电话：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路北朝阳农场管理部院内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

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我单位不存在下列情形：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被责令停业的；

（3）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4）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5）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的；

（6）在招标活动中曾出现过违规违纪行为的。

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

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

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

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

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印章）：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印章)：

日期：202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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